湛农通〔2018〕144号

关于印发《湛江市农业局2018年省定贫困村

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及新时期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局各科室：

为实现“三年攻坚、两年巩固，到2020年如期完成”的总体目标，贯彻落实《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行动方案》（湛发〔2016〕7号），推进218个省定贫困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湛江市218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总体方案》（湛委办〔2018〕101号）的任务清单和分工要求，我局制定了《湛江市农业局2018年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及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4月10日

湛江市农业局2018年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及新时期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工作方案
    为实现“三年攻坚、两年巩固，到2020年如期完成”的总体目标，贯彻落实《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行动方案》（湛发〔2016〕7号），推进218个省定贫困村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切实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促进农民脱贫奔康致富，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湛江市218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总体方案》（湛委办〔2018〕101号）的任务清单和分工要求，参照《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整治标准》《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示范标准》，结合我局职能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行动方案》（湛发〔2016〕7号）《湛江市218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总体方案》（湛委办〔2018〕101号），打赢我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战，提高扶贫工作成效，贯彻落实和实施省定218个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总体方案，有效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

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来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多措并举，激活发展动力，加快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促进贫困个体（家庭）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增加了贫困农户收入。

二、重点工作计划

   （一）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重点工作计划

1、以《雷州半岛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指引，加快雷州半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大对扶贫产业项目和资金支持，形成绿色、高效、特色、生态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更好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扶贫提供重要支撑。（发展计划科）
2、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全面禁止秸秆焚烧。全面整治村庄生活污水，推进厕所污水和粪便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实行雨污分流、污水排放管道收集或暗渠化。建立健全农村污水处理长效运营机制。督促畜牧部门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实现人畜分离、家禽集中圈养。2018年年底前，禽畜集中圈养。2020年年底前，畜禽禁养区零养殖、限养区零增长目标，畜禽养殖废弃物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全覆盖。（科教科）
3、2020年年底前，提升农技推广向自然村延伸。（科教科）
    4、依法依规简化乡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建设工程审批管理程序。加大贫困村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项目的支持，加强村级一事一议项目管理，减轻农民负担。（经管科）

    5、培育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农村农业深化改革和扶贫工作要求，积极探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途径和探索建立资产收益扶持机制，重点从明晰产权、土地流转、经营服务、三资管理等方面入手，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推进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村资产。（经管科）
    6、引导农民依托新农村建设、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增加贫困村、贫困户就业。（农产品加工管理科）
（二）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计划

7、按“一镇一业”“一村一品”要求，加强业务指导，指导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贫困村建立长效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并确保每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通过主导产业带动一定比例的贫困户。（种植业管理科）
8、农业发展资金倾斜到贫困地区，组织在家的有劳动力贫困户紧密参与至少1个长效稳定的农业产业项目。指导每个贫困村都要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把贫困户纳入农民合作社。指导非贫困村的贫困户加入所在的村、镇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管理科、发展计划科）
9、积极帮助贫困户自主发展种养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收入。（种植业管理科）
10、督促农业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 ”等形式，以生产、订单、购销、务工、租赁、服务为纽带建立利益联结关系，带动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贫困村贫困人口增加经营收入、工资收入、租赁收入，鼓励和要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一批贫困户。（农产品加工管理科）
11、实施农业科技扶贫，促进扶贫工作提质增效。转变贫困户思想认识、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技术水平入手，采取技术培训、送科技下乡等方式，开展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促进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和成果转化，将致富经送到农户手中，有针对性的开展农业科技扶贫。（科教科）
12、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提升乡村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积极发动和支持贫困村创建农业品牌，组织贫困村积极申报各类品牌农产品，并利用会展、品牌推介会等活动进行宣传、推介，加快“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进程，开辟特色农产品销售新渠道，提升了贫困村农业产品市场销售量与竞争力。（农产品加工管理科、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三、工作步骤

（一）部署动员阶段（2018年3月—2018年4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为开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对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凝心聚力，形成共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组织实地调研，精准摸清贫困户劳动力、劳动技能、从事农业生产等情况，明确贫困村、户实际情况和需求意愿。

   （二）推进实施阶段（2018年5月—2018年10月）。各科室制定实施工作方案，明确相关科（室、办、队）的主要措施和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抓好工作落实；积极整合资源，协调有关部门合力推进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逐项落实工作任务。要根据各地工作实施情况，适时进行深入调研，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推动工作扎实开展。组织开展中期评估，推广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抓好落后地区问题整改。

（三）巩固提升阶段（2018年11月）。开展初步总结，检验实际成效。针对存在问题，研究改进措施，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努力提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四）总结阶段（2018年12月）。全面总结工作情况，对各地推进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总结，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取得实效，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将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责任，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部署，全力推进；要深入调研，加强督查和业务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深入开展。

（二）加大扶持力度。要整合有关涉农资金，统筹支持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贫困村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对特色种植专业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成效明显的，在安排相关涉农项目、资金时，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支持。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贫困村、贫困户的支持力度。

（三）加强指导服务。要充分发挥农技推广人员的作用，组织农技推广人员到贫困村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提高贫困户的种植技能水平；要充分发挥相关科（室、办、队）的职能，组织有关人员深入贫困村，全面了解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指导服务力度，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四）加强沟通协调。要加强与国土、畜牧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支持和配合，切实构建“共商共议共扶”的帮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动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五）健全管理机制。要围绕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目标任务，健全有关工作制度，层层分解目标，明确层级责任，做到目标明确、任务清晰、责任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六）加强督促检查。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建立工作倒逼机制，围绕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目标任务，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进度滞后或问题整改不落实的地区，视具体情况采取约谈、通报批评、挂牌督办等措施，督促其限期改进，进一步推动工作开展；如有虚报、漏报项目和进度，影响脱贫攻坚工作的，坚决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工作进度快、成效显著的地区，按有关规定给予通报表扬，并在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倾斜。

（七）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宣传专栏等途径，大力宣传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教育引导贫困户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大力挖掘、宣传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扶贫办。

湛江市农业局办公室          2018年4月10日印发


